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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 零 零 七 年 中 期 報 告 書

萬 事 昌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中期業績

萬事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述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83,100 87,228

銷售成本 (12,573) (11,790)

毛利 70,527 75,438
其他收入及收益 2 38,825 27,807
營運及行政支出 (25,349) (18,258)
融資成本 4 (15,312) (17,399)

除稅前溢利 5 68,691 67,588

稅項 6 (5,849) (9,965)

期內溢利 62,842 57,623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1,203 40,789
　少數股東權益 21,639 16,834

62,842 57,623

每股中期股息 7 0.3港仙 無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8 0.99港仙 0.9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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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6,250 212,177
投資物業 2,470,430 2,498,93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72 476
可供出售投資 9,270 9,270
股票掛漖票據 33,963 74,236

非流動資產總值 2,740,385 2,795,089

流動資產
存貨 888 1,325
持有作出售之物業 281,851 281,851
貿易應收款項 9 11,227 9,96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62,261 40,270
按公平值入賬並於損益表處理之股權投資 153,430 130,407
已抵押存款 10 185,198 167,35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 263,419 276,212

流動資產總值 958,274 907,387

資產總值 3,698,659 3,702,47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1 1,257 1,726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119,356 110,454
已收取按金 44,719 43,816
計息借貸 165,072 203,125
應付稅項 109,157 113,053
應付股息 16,721 —

流動負債總額 456,282 472,174

流動資產淨值 501,992 43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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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42,377 3,230,302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628,110 655,698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1,058
遞延稅項負債 439,192 439,192

非流動負債總額 1,067,302 1,095,948

資產淨值 2,175,075 2,134,354

股本及儲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41,804 41,804
儲備 1,409,774 1,381,112
擬派股息 12,541 16,721

1,464,119 1,439,637
少數股東權益 710,956 694,717

權益總額 2,175,075 2,13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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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之總權益 2,134,354 1,931,832

期內權益變動
本期溢利 62,842 57,623
已宣派股息 (16,721) —
匯兌差額 (5,400) (1,577)

40,721 56,046

於六月三十日之總權益 2,175,075 1,98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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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事 昌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41,154 43,406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50,185 (94,585)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04,132) 22,53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12,793) (28,64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76,212 192,776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3,419 164,13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63,419 16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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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附註

1. 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
披露要求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
務報告」而編製。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多項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此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均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採納此等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目前或之前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報方式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在財務報表中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董事預期，採納該等準
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本） 借貸成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業務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集團及載庫存股份交易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3

1 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由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惟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
亦已作出充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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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指已出售貨物之發票價總值（經扣除退貨準備及交易折讓），以及提供服務式住宅及物業管理服務及出
租物業租金收入（經扣除中國營業稅）之已收及應收款項總額，並經撇銷集團內公司間之一切重大交易。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出租物業之租金收入 69,414 74,806
服務式住宅及物業管理 9,838 7,953
製造及買賣電子產品 3,848 4,469

83,100 87,228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12,132 8,043
出售按公平值入賬並於收益表中處理之股權投資收益 2,163 9,380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971 2,292
公平值收益淨額
　按公平值入帳並於收益表中處理之股權投資 19,884 1,102
其他 2,675 6,990

38,825 2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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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事 昌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於期內之業務按地區分類及業務分類之分析如下：

(a) 按地區分類

香港 中國其他地方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14,827 21,052 68,273 66,176 83,100 87,228

分類業績 4,666 5,992 40,512 58,227 45,178 64,219

其他收入及收益 38,825 27,807
未分配開支 — (7,039)
融資成本 (15,312) (17,399)

除所得稅前溢利 68,691 67,588
所得稅 (5,849) (9,965)

期內溢利 62,842 57,623

(b) 按業務分類

提供服務式住宅
物業投資 及物業管理服務 電子產品 公司及其他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
　外界客戶 69,414 74,806 9,838 7,953 3,848 4,469 — — 83,100 87,228

　分類業績 25,252 67,607 801 1,776 (751 ) (1,103 ) 19,876 (1,141 ) 45,178 67,139

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之利息 15,312 1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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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扣除下列各項後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存貨之成本 2,067 3,012
自用資產折舊 775 639
土地租賃攤銷 4 4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7,772 6,079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已就期內估計於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六年：17.5%）作出撥備。於其他地
區之應課稅溢利已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現行之稅率，根據有關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期內開支 5,849 9,96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5,849 9,965

7. 每股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向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分派每股普通股0.3港仙之中期股息（二
零零六年：無）。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分派予股東。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純利約41,20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40,789,000港
元），以及於回顧期間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4,180,371,092股（二零零六年：4,180,371,092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出現攤薄事件，故並無披露該等期間之每股攤
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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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11,227 9,968
壞賬撥備 — —

11,227 9,968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一至三個月 9,283 6,653
　四至六個月 739 628
　六個月以上 1,205 2,687

11,227 9,968

就本集團物業租賃業務而言，租戶須於每個租約期首日繳付租金，並需支付兩個月至三個月之租金作為租
約按金，以作為任何欠交租金之抵押。

本集團就鋼鐵買賣給予客戶之交易期主要以賒賬為主。發票一般於發出後兩個月內支付，而若干關係良好
之客戶則除外，彼等之交易期可延長至三個月至六個月不等，惟須受高級管理層批准。本集團嚴格控制未
償還之應收款項。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審閱過期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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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已抵押存款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215,373 128,032
定期存款 233,244 315,534

448,617 443,566
已抵押存款 (185,198) (167,354)

263,419 276,212

11.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至三個月 998 1,360
四至六個月 152 79
六個月以上 107 287

1,257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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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50,000,000,000股（二零零六年：50,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4,180,371,092股（二零零六年：4,180,371,092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41,804 41,804

13. 購股權

本公司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目的在於獎勵對本集團營運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加者。該計劃之合
資格參加者包括本公司董事、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其他僱員、顧問、諮詢人、代理，承包商、客戶或顧
客。該計劃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起生效，並自該日起之十年內生效（除該計劃被取銷或修訂外）。

根據該計劃可供發行證券之總數為400,052,632份，相等於本公司於批准計劃日期之已發行股本10%。於任
何十二個月期間根據購股權向該計劃之合資格參加者發行之股份數目最高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任何時間發行
之股份1%。倘授出購股權數目超過此限額，須待股東於週年大會批准。

向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股東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士授出購股權，須待獨立非執行董事預先批准。此外，於任
何十二個月期間向本公司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士授出之購股權，倘超過本公司
股份0.1%或總值（根據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之價格）超過5,000,000港元，須待股東於週年大會預先批准。

購股權之授予提呈可於承授人支付1港元面值總代價後由提呈日期起計5日內予以接納。獲授予購股權之行
使期由董事決定，而於由提呈購股權之日起計10年內或該計劃到期之日（以較早者為準）終止。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會釐定，惟不能少於下列各項（以較高者為準）(i)股份面值；(ii)緊靠提呈購股權要約
之日期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之收市價及(iii)緊靠提呈要約之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收市價平
均數。

購股權並無賦予持有人收取股息或於股東大會上之投票權利。

自該計劃成立以來，並無授出、行使、失效或註銷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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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購股權（續）

以下為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東方網庫控股有限公司於年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名稱 購股權 購股權 於二零零五年 於期內 於期內 於期內 於二零零五年
及類別 授出之日期 之行使價 一月一日 授出 失效 行使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之行使期

港元

董事

劉志勇 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 0.112 19,500,000 — — — 19,500,000 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至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

其他

曾百中 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 0.112 19,500,000 — — — 19,500,000 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至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

梁慧生 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 0.112 19,500,000 — — — 19,500,000 一九九八年二月七日至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

58,500,000 — — — 58,500,000

於年內，並無任何東方網庫控股有限公司之購股權獲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

14.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關以下項目之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予以準備：
於一間附屬公司之權益 無 109,000

15. 關連人士交易

於期內，一家附屬公司向Alpha Japan Limited（本集團一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的關連公司出售製成品
2,017,332港元（二零零六年：2,286,000港元）及購入原料及零件456,261港元（二零零六年：675,000港元）。
該等交易乃根據本集團在日常業務範圍內一般提供予第三方客戶（就銷售而言）及Alpha Japan Limited之關
連公司給予第三方客戶之刊發價格及條件進行（就購買而言）。

16. 或然負債

本公司為銀行授予若干間附屬公司於結算日已全數動用之銀行融資而向銀行提供793,182,000港元（二零零六
年：836,000,000港元）之擔保。

17. 中期財務報表之批准

董事會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九日批准及授權刊發該等簡明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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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至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八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
符合派付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須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
送抵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主力發展其核心物業投資業務。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集團維持穩定增長，並錄得純利約
62,8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57,6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年同期增加9%。

物業投資

香港

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環球經濟持續向好，而香港繼續受惠於中國之強勁經濟增長。

於回顧期內，香港投資物業繼續維持70%之平均出租率，並由於在二零零六年出售萬事昌大廈，故此帶來約
11,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6,000,000港元）之租金收入，較二零零六年下跌31.25%。

中國上海

儘管中國政府向物業市場及金融市場採取多項新的緊縮措施，中國於回顧期內之宏觀經濟情況仍然強勁。

本集團以「溫莎國際」之名稱經營之上海服務式別墅／住宅連鎖，成功於上海市場穩佔一席位，並於回顧期內持
續帶來理想之租金收入約62,000,000港元，平均出租率超逾90%。外商駐上海人員視「溫莎國際」為優質服務式別
墅／住宅之標誌，而本集團之住客基礎已包括全球數百間公司。目前，本集團管理約400間服務式別墅及住宅。

中國珠海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所收購位於珠海面積約為36,808平方米之土地仍在進行清拆及移除其上現有建築。清
拆及移除工程預期將於二零零七年年底前完工。

管理層相信，收購代表著本集團鞏固中國房地產發展業務之良機，並有信心將該土地發展為全面綜合商場將為
本集團帶來可觀之投資回報。

組合投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持續進行組合投資。本集團相信現行財務架構顯示可不時產生大量現金結餘，而有限組合
投資活動將改善現金結餘之回報，並提升本集團之盈利能力。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由於儘管香港及其他海外
股票市場波動不定，然而，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投資組合按市值計算差額時，表現仍處於令人
滿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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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貿易

由於管理層採取審慎態度以減低鋼鐵價格大幅波動之風險，故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從事鋼鐵貿易。事實上，
中國繼續實施宏觀調控措施以令經濟發展之速度放慢，銀行借貸比率上升及鋼鐵產品之出口退稅比率下降。管
理層預期，二零零七年下半年的鋼鐵市場將仍會處於艱難時期，因此，本集團須投放更多資源以開拓商機。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從香港及上海主要銀行之銀行融資撥付經營所需資金。於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之銀行貸款約為793,000,000港元，並以香港及上海若干投資物業及持有作出售之物業作
為法定抵押。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之銀行借款總額當中，165,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
還。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銀行結存及短期銀行存款約為449,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按銀行借款總額約793,000,000港元，及按股東資金，少數股東權益及銀行借款總額合共約
2,968,000,000港元計算，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26.70%。

僱員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410名僱員，其中380名在中國，而30名則在香港。本集團僱員之薪
酬待遇主要根據其表現及經驗，並考慮現時業內慣例而釐定。

除提供公積金計劃、醫療福利、集團內外培訓課程外，本集團亦根據僱員之表現向其提供酌情花紅及購股權計
劃。本集團定期檢討僱員之酬金政策及福利。

展望

於回顧期內，香港之本地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增長5.6%，而二零零七年第二季之失業率跌至4.2%，為九年以來
之低點。此外，港深西部通道於二零零七年七月開通，預期會加強跨境交通及促進跨境貿易擴展。在該等有利
條件下，香港的物業市場可得到支持，而本集團將繼續尋求合適之投資良機。

根據國家統計局之資料顯示，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人民幣106,768億元，按年增加11.5%。中
國的物業發展投資增加28.5%至人民幣9,887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4.3%。鑒於中國的宏觀經濟高速增長，物業
市場加速整固，本集團認為，地產業於進行必要之調整後將繼續穩步增長。事實上，本集團對上海的現有服務
式別墅／住宅連鎖之業務及珠海之未來土地發展感到非常樂觀。

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本集團將本著審慎經營的原則，審慎及積極地尋找具良好發展潛力之發展項目，並為中
國（重點為珠海）之未來發展投放更多資源，以尋找新發展項目之機會及高質素之土地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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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所記
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本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
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劉志勇先生 公司 2,785,515,712 66.63

上述股份由Power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作為Power Resources Discretionary Trust（一項家族全權信託）之
受託人最終控制，全權受益人包括劉志勇先生及其家族。

於聯營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持有股份／ 相聯法團已
相聯法團 與本公司 股份／股本 股本衍生 身份及 發行股本之

董事姓名 名稱 之關係 衍生工具 工具之數目 權益性質 百分比

劉志勇先生 東方網庫控股 本公司之 普通股 1,020,268,999 公司 56.68
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購股權 19,500,000 直接實益 不適用
擁有

劉志勇先生於東方網庫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之權益由Power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作為Power Resources
Discretionary Trust（一項家全權信託）之受託人最終控制，全權受益人包括劉志勇先生及其家族。

除以上所述者外，一名董事於若干附屬公司中擁有非實益個人股本權益，純粹為符合公司股東之最低規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並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所記錄之權益，亦無擁有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任何董
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概無獲授予權利或彼等行使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或已行使任何該等權利取
得利益；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訂立任何安排，有助董事購入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任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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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結算日，下列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並已記錄於由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之規定存置之權益登記冊內：

身份及 本公司已發行
附註 權益性質 所持股數 股本之百分比

Power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a) 透過一間控制法團持有 2,785,515,712 66.63
Lucky Speculator Limited (a) 直接實益擁有 2,195,424,000 52.52
Desert Prince Limited (a) 直接實益擁有 590,091,712 14.11

附註：

(a) 由於Power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間接透過Lucky Speculator Limited及Desert Prince Limited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股

份，故被視為擁有本公司2,685,515,712股普通股之實益權益。

除上文所述者外，概無人士登記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之權益或淡倉（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
其權益已於上文「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聯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一節載述）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36條須予記錄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對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積，作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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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a)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及A.4.2條，(i)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及(ii)所有為填補臨
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而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
事）應輪席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非執行董事概無以指定任期，而根據本公司細則，在每次股東大會上，當時之三分一董事（或倘其人數並非
三或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三分一之人數）須輪席退任，惟擔任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董事則除外。本公司擬
建議任何有關細則之修訂（倘有需要），以確保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b) 根據守則條文第A.2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清楚區分，而非由同一位人士兼任。

本公司現時並無任何人員冠以「行政總裁」之銜頭。劉志勇先生為本公司之主席兼董事總經理。董事局將定
期舉行會議，以考慮可影響本公司營運之主要事宜。董事局認為，該架構將不會損害董事局與本公司管理
層之間之權力及職權平衡，並有助建立穩健務實之領導，從而提高本公司之即時應變能力及效能。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之證券交易之守則。根據向本公司董事之特定查詢，於中期報告所
覆蓋之會計期間內，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內列載所規定之準則。

刊發中期報告

本中期報告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
multifield/index.htm內刊登。

董事局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劉志勇先生及劉志奇先生，以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蔡德河先生、李兆民先生及黃艷森先生。

承董事局命
主席
劉志勇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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